	高雄市岡山區農會　公告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岡區農信字第1040100899號　　　　　　　　　　　　 　　　　　　　　　　　　　　　106年10月修訂
主旨：為增進本會收益，反應作業成本，並比照銀行之收費標準，訂定如下列之收費細目。
依據：行政院金融暨監督管理委員會100年1月13日金管銀合字第0990042246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如下：
	項次
	收　費　服　務　項　目
	會計科目
	收　　費　　標　　準
	備註

	1
	存、放款餘額証明書
	420949
	每份收取50元正，每增加一份加收20元正
	

	2
	申請存、放款查詢交易明細
(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從82年1月1日起，電腦才提供正確資料查詢)
	420949
	申請距今日期二個月以上至一年以內者，每次收取50元正，每超過一年者加收50元，以此類推
	

	3
	申請調閱傳票影本
	420949
	90年1月1日(含)以後，每張收取50元正，90年1月1日(不含)以前每張收取100元正
	

	4
	支票掛失止付及撤銷付款委託
	420949
	每張收取100元正
	

	5
	申請開立本會支票
	420949
	每張收取30元正
	

	6
	申請開立本會支票-彩劵兌獎
	420949
	每張收取100元正
	105.1.1

	7
	託收支票撤回
	420949
	每張收取50元正，每逾一張加收20元
	

	8
	拒絕往來戶、結清戶申請票據兌付
	420949
	每張收取50元正
	

	9
	空白支票、本票工本費
	420949
	①利用4074查詢活期性或定期性平均餘額未達 3萬元者，每張酌收5元工本費，達(含)3萬元以上者，則免收工本費，新開戶得比照上述金額酌收工本費。
②對於使用票據有不正常現象者及經常存款不足須以電話通知始存款者，每張酌收10元工本費
	自100年6月10日起實施

	10
	存單設定質權予第三人
	420949
	每件收取100元(設定質權予本會者除外)
	

	11
	會計師函證
	420949
	每份150元(向會計師事務所收取，可匯入本會及各分部信用部專戶後轉入手續費收入)
	自102年2月1日起實施

	12
	掛失補發存摺、存單
	420936
	存摺每本100元，存單每次50元(不限張數)
	

	13
	換(補)發金融卡或晶片卡解鎖(但毀損舊卡換新卡，不可歸責於客戶時不收)
	420936
	①解碼收50元(不可歸責於客戶時不收)

②換(補)發晶片金融卡收100元(不可歸責於客戶時不收)
	

	14
	印鑑掛失、更換印鑑
	420936
	每件收取50元正
	

	15
	申請新開戶，存摺工本費為非本區區域戶籍，且為公司戶欲當日代收兌領區公庫支票者
	420936
	第一次開戶，每本存摺工本費200元，但結清後，日後再重新開戶時，則每本存摺工本費100元
	

	16
	一般開戶存摺工本費
	420936
	一般開戶，免收存摺工本費，但開戶未滿(含)6個月內結清銷戶，若(含)6個月內重新開戶者，則每戶收取存摺工本費100元正，超過6個月重新開戶者，則免收。
	

	17
	代扣強制執行案件
	420926
	每件收取250元正
	

	18
	申請電匯匯款
	420906
	<1>現金匯款(200萬元以下收取50元正，每增加100萬元加收10元)

<2>以本會存摺提匯(200萬元以下收取30元正，每增加100萬元加收10元)
	

	
	
	
	
	


二、自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起實施。


總幹事黃○○擬如文公告，呈請核示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